
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，发

行对象为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。依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相关规定，因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参加核心员工持股

计划，该发行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经审阅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

有关事项的资料，并向公司管理层作了相关询问，现发表如下意见： 

公司制定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详尽、可行，募集资金使用及投

资项目符合政策法规的规定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

行为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非公

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，不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公司本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充分征求员工

意见，相关程序及拟与长江养老签订的《受托管理合同》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负面

影响，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，符合中国证券会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一致同意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核心员工持股

计划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廿九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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